关于民兵组织建设的若干规定

根据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民兵工作的意见》，及省委、省政府、省军区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，学院对民兵组织建设作出以下规定：

1、增强贯彻“中央加强民兵建设、改进城市民兵工作意见”的自觉性，把民兵建设摆上学院各级领导干部的仪事日程，主动抓好民兵建设和民兵工作。

2、端正我院民兵建设的指导思想。我院的民兵建设和民兵工作，要坚决贯彻党管武装的原则。贯彻民兵工作必须坚持平战结合，依法建设、改革创新及规范化、制度化的原则。

3、明确我院民兵建设的目标。我院民兵要建设成一支政治可靠、组织健全、训练有素、保障有力、技术较高的民兵队伍。保证遇到情况能够召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。

4、民兵工作的组织领导

学院民兵组织在学院党委和前进区人民武装部的领导下开展活动。学院民兵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学院武装部负责，各民兵连的具体工作由连领导班子负责，连长为第一责任人。连以下各排长、班长对自己所领导的排、班工作负责。

5、民兵活动的考核及奖惩

民兵个人参加活动情况的考核，主要由所在排、班长共同负责，考核结果经连队领导审定后，报学院武装部及人事部门备案，并作为个人年度考核的内容之一。

每年将在学院民兵中推选10%的个人为优秀民兵，并给予适当奖励。

民兵开展活动每年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课时补助。凡按时参加训练和活动的民兵每人每年补助5学时、班长补助6学时，排长补助8学时，连队领导及学院武装部人员补助10学时。不参加活动的民兵或民兵干部不能享受课时补贴。

6、我院民兵编组的具体办法

①我院民兵按上级要求要组建二个高技术连队，即信息翻译连队和计算机应用连队。每个连队民兵人数为50人。

②参加民兵的条件

学院民兵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质、思想素质、业务素质、身体健康。高级职称人员参加民兵年令一般不超过45周岁，其它人员参加民兵年令一般不超过40周岁。

